
 

  

证券代码：000919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2022-006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征集投票权的起止时间：自 2022 年 1月 24日至 2022年 1 月

25日（每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00-5:00）。 

●征集人对所有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同意 

●征集人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沈永建

先生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2022 年 1

月 27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议案向公司全

体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公告所述

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任何意见，对本公告的内容不负有

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沈永建作为征集人，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其

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就本公司拟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相关审议事项征集股东委托投票权而制作并签署本公告。征集人保证

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

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下简称“指定报纸”）以及巨潮资讯

网（以下简称“指定网站”）披露。本次征集行动完全基于征集人作

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征

集人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已获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同意，征集人已签

署本公告，本公告的履行不会违反法律法规、《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金陵药业 

股票代码：000919 

法定代表人：梁玉堂 

董事会秘书：徐俊扬 

联系地址：南京市中央路 238 号金陵药业大厦 

邮政编码：210009 

联系电话：(025)83118511 

传真：(025)83112486 

公司网址：http:∥www.jlyy1999.com 

电子信箱：jlyyemail@163.com  

（二）本次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针对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的如下议案向

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序号 议案名称 

1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 

2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内容详见 2022 年 1月 12 日

指定报纸、网站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05）。 

征集人基本情况 

（一）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沈永建，其

基本情况如下： 

沈永建，男，1978 年 6 月出生，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现任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2020 年 6 月至今任公

司独立董事。 

（二）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三）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

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

关系。 



 

  

（四）征集委托投票权的主体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表决意见及理由 

征集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并且对《金陵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金陵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投了同意票。 

理由如下： 

（一）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

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二）股权激励计划的拟定、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管理办法》、

《试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各激励对象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安排、解除限售安排（包括授予额度、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限售期、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关任职资格

的规定；同时，激励对象亦不存在《管理办法》、《试行办法》等所规

定的禁止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四）股权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

考核指标的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约

束效果，能够达到本次激励计划的考核目的。 

（五）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以及其他任何

形式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六）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已根据法

律规定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七）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公司考核激励体系，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

在一起，调动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和核心业务骨干等人员的积极性，形

成激励员工的长效机制，可实现公司人才队伍和产业经营的长期稳定。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止 2022年 1月 19日（星期三）下午股市交

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



 

  

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自 2022年 1月 24 日至 2022年 1月 25 日（每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2:00-5:00）。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巨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第一步：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按本公告附件确定的

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

简称“授权委托书”）。  

第二步：签署授权委托书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文件。向征集人委托

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

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

文件。 

1、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盖股

东单位公章； 

2、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应当由股东本人签署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

并加盖公章。 

第三步：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二步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

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或挂号信函或特

快专递方式并按本公告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的，

以公司签收日为送达日。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

为：  

联系地址：南京市中央路 238 号金陵药业大厦 511室。 

收件人：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025)83118511 

传真：(025)83112486 

邮政编码：210009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

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

书”。 

第四步：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

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1、应按本公告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

地点；  



 

  

2、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公告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

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效；  

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称记载内容相符。  

（五）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

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

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六）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

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七）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

以下办法处理： 

1、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

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

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行使并

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

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

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项，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

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征集人（签字）：                  

                                      

                                    沈永建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附件：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

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

投票权的公告》、《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在现场会

议报到登记之前，本人/本公司有权随时按《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

集投票权的公告》确定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

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沈永建 作为本人/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 

   

2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

议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

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盖公章）： 

 

委托人联系方式： 

 
委托日期：二〇二二年    月     日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结束。 

 


